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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7095.4988万股

上市流通日期：2014年7月28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

1069号]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1)224号]同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60万股股票已

于2011年7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目前，公司股份总额为31501.6万股，其中尚未解除的首发前个人类限售的股份数量为7095.4988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上市公告书中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程少博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2011年7月28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限售期满后，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所持公司股份在法律、法

规规定的限售期内不转让。

程少博先生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所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程少博先生已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程少博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

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7月28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095.4988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2.5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备注

1

程少博

7095.4988 7095.4988

其中

1600

万股于

2013

年

5

月

6

日办理质押登记

；

2012

年

利益分派转增的

480

万股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办理质押登

记

；

1600

万股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办理质押登记

；

2013

年

利益分派转增的

1104

万股于

2013

年

5

月

6

日办理质押登

记

。

目前

，

程少博先生持有的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

4784

万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5.187%

。

合 计

7095.4988 7095.4988

5、公司不存在间接持股的情形。

6、程少博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根据相关规定其股票解除限售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2014年 7 月 24日 星期四

B29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661� � �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2014-046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完成了《克明面业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所涉及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基本情况

1、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2014年7月11日

2、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3、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31.05元，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5.33元。

4、授予对象和数量：激励计划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中层员工骨干、核心业务（技术）骨干人员以及董事

会认为需要以此方式进行激励的其他骨干员工，共计48人。

（1）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160.00万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144.00万份。具

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

万份

）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陈克忠 董事

、

总经理

16.00 10.00% 0.19%

陈晖 董事

、

副总经理

15.00 9.38% 0.18%

张瑶 副总经理

15.00 9.38% 0.18%

陈宏 副总经理

15.00 9.38% 0.18%

晏德军

董事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

书

15.00 9.38% 0.18%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共计

14

人

）

68.00 42.50% 0.82%

合计

144.00 90.00% 1.73%

（2）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13.33万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共46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82.00万股。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陈克忠 董事

、

总经理

36.00 11.49% 0.43%

陈晖 董事

、

副总经理

29.00 9.26% 0.35%

张瑶 副总经理

29.00 9.26% 0.35%

陈宏 副总经理

29.00 9.26% 0.35%

晏德军

董事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

书

29.00 9.26% 0.35%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共计

41

人

）

130.00 41.49% 1.56%

合计

282.00 90.00% 3.39%

本次完成登记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以及激励对象与公司2014年7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布

的《激励计划人员名单（调整后）》一致。

5、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

（1）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权日起12个月后，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分五期申请行权。具体行

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比例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

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满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

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满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

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满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

四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满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6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

五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满

60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72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在行权期内，若当期达到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对相应比例的股票期权申请行权。未按期申请行权的

部分不再行权并由公司注销；若行权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行权条件，则当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并

由公司注销。

(2)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分五期申请解锁。具体解锁安排

如下表所示 ：

解锁期 解锁时间 可解锁比例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第一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24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第二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36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第三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48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第四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满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6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第五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满

60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72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在解锁期内，若当期达到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未按期申请解锁

的部分不再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则当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一）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1、期权简称为：克明JLC1

2、期权代码为：037662

3、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以及获授的股票期权权益数量详见前表。

（二）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情况

1、限制性股票简称：克明面业

2、限制性股票证券代码：002661

3、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以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权益数量详见前表。

4、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验【2014】2-13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2014年7月15日止新增注册资

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截至2014年7月15日止，公司已收到陈克忠等46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认

购2,820,000股限制性股票款合计人民币肆仟叁佰贰拾叁万零陆佰元整（￥43,230,600.00），计入实收资本

人民币贰佰捌拾贰万元整（￥2,820,000.00），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肆仟零肆拾壹万零陆佰元整

（￥40,410,600.00）。截止2014�年7月15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85,900,000.00元，累计实收资本人民

币85,900,000.00元。

5、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的上市日期：2014年7月28日

6、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后股份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境内法人持股

51,000,000.00 61.39 51,000,000.00 59.38

境内自然人持股

10,410,000.00 12.53 10,410,000.00 12.11

核心管理人员持股

312,500.00 0.37 2,820,000.00 2,820,000.00 3,132,500.00 3.65

小计

61,722,500.00 74.29 2,820,000.00 2,820,000.00 64,542,500.00 75.14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境内人民币普通股

21,357,500.00 25.71 21,357,500.00 24.86

小计

21,357,500.00 25.71 21,357,500.00 24.86

合计

83,080,000.00 100.00 2,820,000.00 2,820,000.00 85,900,000.00 100.00

7、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83,080,000股增

加至85,900,000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南县克明投资有限

公司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51,000,000 61.39 51,000,000 59.37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8、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本由83,080,000股变更为85,900,000股，按新股本85,900,000股摊

薄计算，2013年每股收益为1.014元，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收益为0.911元。

9、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10、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14—042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方、被担保方、本次担保额度、实际为其担保额累计数量、是否有反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担保额度

实际为其担保额累

计数量

是否有反担保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珲春紫金矿业有限

公司

50,000

万元

0

否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754,201万元人

民币（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101,126万元）。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珲春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珲春紫金” ）为顺利推进10,000吨/日废石综合利用项目及多金属复杂金精矿综合回收项目，拟

向珲春工商银行申请总额1亿元贷款、向珲春建设银行申请总额2亿元贷款、向珲春农业银行申请总额2亿元

的贷款，期限为5年。本公司为珲春紫金向上述金融机构申请合计5亿元贷款提供全额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宜，应收反馈11份，实收10份，全部

为同意，独立董事姜玉志先生因出差未参加本次表决。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珲春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珲春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创业大街

法定代表人：江城

注册资本：2亿元

经营范围：金、铜及其它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开采、选冶、加工；矿产品销售；矿产资源勘查信息、技

术服务。

股东名称：本公司持有珲春紫金96.625%股权；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厦门）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珲春紫金3.375%股权。

截至2013年12月31日，珲春紫金的资产总额191,226.39万元，负债总额为21,289.67万元（其中银行借款0

元，流动负债总额19,567.04万元），净资产为169,936.7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1.13%。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8,

163.07万元，净利润为23,371.39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2014年5月31日，珲春紫金的资产总额202,112.60万元，负债总额23,393.63万元（其中银行借款0元，

流动负债总额21,671万元）， 净资产为178,718.97万元， 资产负责率为11.57%。2014年1-5月实现营业收入24,

663.8万元，净利润为8,747.49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珲春紫金拟向珲春工商银行申请总额1亿元贷款、向珲春建设银行申请总额2亿元贷款、向珲春农业银行

申请总额2亿元的贷款，期限为5年，本公司为珲春紫金向上述金融机构申请合计5亿元贷款提供全额担保，担

保期限为5年。

目前担保协议尚未签订，本公司董事会授权财务总监林红英女士负责处理上述担保的具体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珲春紫金系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良好，本次担保有

利于解决珲春紫金建设项目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报告期，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额为人民币754,201

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101,126万元），占公司2013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27.31%，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14-043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诺顿金田2014年第二季度

活动报告摘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控股子公司诺顿金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顿金田” ，股票代码“NGF” ），于2014年7月23日披露了2014年第二季度活动报告

（2014年4－6月），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诺顿金田目前运营的生产矿山为Enterprise露天矿，Homestead地下矿，Bullant地下矿， 及Paddington选矿

厂。于2014年第二季度，诺顿金田黄金生产量为42,324盎司，现金成本（C1）为997澳元/盎司，资本支出约为

71.3万澳元，勘探支出约为260万澳元，黄金销售量为41,632盎司。

露天采矿

露天开采

2014

年

4－6

月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0－12

月

2013

年

7－9

月

开采量

（

千立方米

）

2,864 2,288 2,975 3,795

矿石量

（

千吨

）

701 1,300 690 711

矿石品位

（

克

/

吨

）

1.33 1.17 1.2 1.22

地下采矿

地下开采

2014

年

4－6

月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0－12

月

2013

年

7－9

月

矿石量

（

千吨

）

88 80 70 53

矿石品位

（

克

/

吨

）

5.76 5.21 8.49 9.8

采矿

（

巷道

）

掘进

（

米

）

1,183 1,190 1,258 1,009

资本性

（

巷道

）

掘进

（

米

）

520 92 83 398

选矿

选矿

2014

年

4－6

月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0－12

月

2013

年

7－9

月

矿石量

（

千吨

）

933 880 865 889

入选品位

（

克

/

吨

）

1.59 1.49 1.65 1.65

回收率

89% 91% 93% 94%

黄金生产量

（

盎司

）

42,323 38,600 42,616 44,606

平均黄金价格

（

澳元

/

盎司

）

1,469 1,476 1,498 1,518

成本

成本

（

澳元

/

盎司

）

2014

年

4－6

月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0－12

月

2013

年

7－9

月

现金成本

(C1) 997 993 883 900

生产成本

（

C2

）

1,179 1,296 1,145 1,130

总成本

（

C3

）

1,244 1,342 1,188 1,184

2014年第二季度现金成本(C1)比前几个季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入选品位和回收率比预算低导致黄金产

量下降、单位成本上升。随着品位在季度末提升，诺顿金田2014年计划成本指标不变。

投资者若需了解详情，请参见诺顿金田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asx.com.au)发布的2014

年第二季度活动报告全文。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162� � �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2014-022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无

●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公司于2013年11月18日召开2013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中的公司债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内容进行调整。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7月23日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7月2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会所二楼宴会厅

3、会议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见

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1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06,934,43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3.00

其中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06,115,33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80

其中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1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19,09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20

（三）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总经理修山城先生主持会议。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

）

是否

通过

1

《

关于调整

2013

年公司债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

期的议案

》

406,780,838 99.96 153,600 0.04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

）

是否

通过

1

《

关于调整

2013

年公司债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

665,499 81.25 153,600 18.75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张清伟律师和钟晓敏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根

据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14-033

公司关于获得盐酸小檗碱治疗糖脂代谢综合征

新适应证研究与产品开发课题财政资金的公告

公司申报的"盐酸小檗碱治疗糖脂代谢综合征新适应证研究与产品开发"课题列入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

重大专项"十二五"实施计划2014年新增课题。作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注射用长春新碱脂质体等化学药临床

研究"（课题编号2014ZX09101005）课题的子课题（子课题编号：2014ZX09101005-008）。近日，公司取得课

题责任单位根据"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通知转付的子课题2014年中央财政投入资金

305.17万元，公司将此笔款项计入递延收益。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20�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4-027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已于2014年7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公布关于召

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7月29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7月28日－2014年7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7月28日15:00�至2014年7月29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6、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是2014年7月22日，于股权登记日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5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公司《关于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变更部分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2、披露情况：详见2014年7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4年7月28日上午9:00-下午17:00；

2、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出席

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4）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3、登记地点：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5号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5号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271000）

传真号码：0538-8232022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1、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

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深市股东投票代码：360720； 投票简称为“能山投票” 。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如下表，1.00�元代表议案一。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议案一

《

关于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变更部分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

1.00

③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2、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流程的， 请登陆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

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3）股东进行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7月28日15:00�至2014年7月29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8-8232022

联系传真：0538-8232022

联系人：刘昭营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七届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

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

关于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变更部分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备注：

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329� � � �证券简称：皇氏乳业 公告编号：2014-050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4年7月22日，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书面及传真方式于2014年7月19日发出。应参加会议的董事5人，实

际参加会议的董事5人。会议由董事长黄嘉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向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5,000万元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及银行融资的合理规划，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营运资金的需求，

经研究：

1．同意公司向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5,000万元，期限壹年，按实际融资

需求分笔申请，用途为购买原料奶、辅料、白糖、包材、机器设备等，以销售货款作为还款来源。

2．上述授信均为企业信用。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行营业部南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10,000万元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及银行融资的合理规划，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营运资金的需求，

经研究：

1．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行营业部南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期限壹年，按实际融资需求分笔申请，用途为购买原料奶、辅料、白糖、包材、机器设

备等，以销售货款作为还款来源。

2．上述授信均为企业信用。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南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及银行融资的合理规划，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营运资金的需求，

经研究：

1．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南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期限壹年，按实际融资需求分笔

申请，用于生产经营周转等，以销售货款作为还款来源。

2．上述授信均为企业信用。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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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4年7月23日，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140670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

予以受理。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上述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51� � �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14-054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12日、6月19日、6月

26日、7月3日、7月10日、7月17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4-036）、《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7）、《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39）、《深圳市尚

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49）、《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52）、《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53）。

公司目前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购买资产等事宜。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各方还在就相关方案进

行洽谈、筹划中，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了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尚荣医疗；股票代码：002551）将于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开市起

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51� � �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14-055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4号文批

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A股20,500,0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

为46.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43,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币66,307,108.87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876,692,891.13元，实际超募资金净额为629,642,891.13元。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2011]01020001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上述募集资金已经

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门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上述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专户仅用于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相

关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在2011年4月3日披露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1-005。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

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5,000万元对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用工程公司"）进行增资；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1,800万元对深圳市尚荣医院后勤管理服务（以下简称"后勤公司"）进行增资，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相关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在2011年4月3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1-026）。

截止至本公告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已全部支出完毕，上述账户不再使用。根据三方监管协议，现

经北京银行审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勤公司北京银行账号：00392556000120109000549）正式注销；后勤

公司、北京银行、国信证券三方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7月23日


